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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H3-I8,: 积分不等式在分析学中有重要的应用。本文通过引入独立参数 !，利用权函数方法和实分析技巧研究

了 H3-I8,: 型积分不等式，建立了一个具有独立参数的 H3-I8,: 型积分不等式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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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，常数因子 !为最佳值。（$）式称为 H3-I8,:
积分不等式，它在分析学中有重要应用［"］。

关于（$）式的推广和改进已经取得了许多成

果［B*J］。

最近，文献［D］给出了如下一个新的 H3-I8,: 型积

分不等式。

设 %（"），&（"）# #，使得 # ( "
L

#
%"（"）N" ( L ，

# ( "
L

#
&"（"）N" ( L ，则有

"
L

# "
L

#

%（"）&（"）
" ’ $ ’ 5&M｛"，$｝

N"N$ (

+｛"
L

#
% "（"）N""

L

#
&"（"）N"｝

$ , "
（"）

这里，常数因子 + - !"（! # !"&,=:&’ "）为最佳

值。

本文在（"）式的基础上，引入参数 !，利用权函

数，导出一个新的 H3-I8,: 型积分不等式，作为应用，

建立它的等价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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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，常数因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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